
得的更豐盛
經文：約10:10; 瑪3:7-15; 創15:5; 1:28

一．甚麼叫作豐盛？

1.用之不盡，取之不竭。如泉源。

2.添亦不加，除也不減。如海水。

3.種亦不增，除也不減。如草木。

二．耶穌豐盛的生命在各方面的表現

1.豐盛的謙卑—生在馬槽，成為人子，為人擔罪(路2:7; 腓2:7-8)。

2.豐盛的慈愛—長闊高深(弗3:18)。

3.豐盛的忍耐—等三十年才工作(路3:23)。

4.豐盛的赦免—赦免一切(路23:34)。

5.豐盛的供奉—捨去一切(腓2:6-8)。

6.豐盛的恩典—恩上加恩(約1:16)。

7.豐盛的生命—叫信徒也得豐盛的生命(約10:10)。

三．為甚麼要得豐盛？

1.這是聖父創造的意思(創1:26-30)。

2.這是聖子救贖的目的(約10:10)。

3.這是聖靈降臨的使命(約16:8-14)。

四．為甚麼失去豐盛？

1.因為不獻應當獻的。不獻上十分之一，因無信心，或輕忽神的誡命和應

許。

2.因為不行應當行的。如亞伯拉罕因饑荒下埃及(創12:10-17)。

3.因不愛應當愛的。如亞伯拉罕聽撒拉的提議娶夏甲(創16:1-16)。

五．如何得的更豐盛？

1.獻所當獻的，憑信心獻上十分之一。

2.行所當行的，把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主的教會。

3.愛所當愛的，使神的家有糧。這是愛主愛教會愛弟兄的實際表現。

結論：

生命的豐盛不在乎外表肉體的表現，乃在內心盡性盡力愛主並愛人如己。

一個信徒能憑信心行事，能仰望神的旨意，能滿有愛心行事，他的生命自然是

豐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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